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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大陸義務教育發展的

　 　

邁入21世紀中共中央開始以提高國民素

質為基本宗旨，所以在《關於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中提出：「實施

素質教育」的教育目標。在這個目標下，實

施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

文盲（簡稱兩基）。中共中央指示地方政府

要將「兩基」列為教育工作重點，目標在於

提升人民基本素質與知識水準。到2009年，

大陸地區已有95.2%以上的小學、87.6%以上

的初中設置在縣鎮和農村，全面實施兩基政

策的縣（市、區）達2,845個，中國大陸兩基

實現人口覆蓋率達99.7%。小學學齡人口入

學率為99.4%，畢業生進入初中階段就讀率

99.1%，初中畢業生進入高中階段就讀率為

85.6%（中國國家統計局，2010）。相較於中

國大陸義務教育在20世紀的發展，21世紀的

中國，在基礎教育的量能上有明顯的提升。

另一方面，為了維護中國大陸教育的

均衡發展，近期制定的政策與法令則圍繞在

「公平」的原則之上；主要原因在於社會的

教育公平狀況最終表現於受教者的教育起

中國大陸義務教育在資源分配上

的困境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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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教育過程與教育結果。而國家在體制上

應力求教育公平，雖不能讓每個受教者獲得

相同的教育起點與結果，不過在教育過程中

應享有一致的待遇。也因如此，這個內涵深

植於中國大陸的教育政策之中。

中國大陸地方教育主要採行「地方負

責，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行政單位與負

責任務上，省級政府設有教育廳，負責地區

基礎教育的實施工作，包括制定地區基礎教

育發展規劃和中小學教學計畫，進行對地區

義務教育的評估，並針對財政困難、學習弱

勢地區及民族給與補助。縣（市、區）級政

府設教育局，在義務教育的實施方面主要責

任：統籌管理教育經費，調配和管理中小學

校長、教師，指導中小學教育教學工作等。

鄉級政府則負責本轄區義務教育的落實工作

（李曉燕，2007）（詳見圖1）。

不過中國大陸因地廣、人稠，幅員遼

闊，所以各地區在地理資源條件、社會經濟

發展，以及文化傳統習俗等方面都存有很大

的差異，使教育系統呈現龐大及複雜的樣

態。這樣龐大複雜的教育系統，中國大陸教

育的基礎概況為何？教育政策發展對社會現

況產生的影響，以下將進行概述。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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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的教育支出上，以2008年為

例，小學每生經費支出中國大陸最高的是

上海，為11,605.17人民幣；最低的是河南，

為1,403.05元，兩者相差8.27倍。中國大陸

31個省、自治區與直轄市，有將近50%（15
個）未達全國小學每生經費支出的平均水

準。若以區域來看，東部1個，中部6個，西

部8個，可見在區域發展上，教育經費的支

出具有落差。特別在表1可以發現，東部小

學每生教育經費支出約為全國的兩倍，西部

略高於全國平均，但在中部地區則略低於全

國平均（瞿瑛，2010）。誠如前述，地方教

育經費由各地縣（市、區）級政府籌措教育

經費，但各地區的稅收與經費籌措能力落差

甚大，也導致各地區學生教育支出有嚴重的

落差。

圖1 中國大陸五級教育行政管理架構圖

（一）義務教育經費支出與分配

表1 2005-2008中國大陸東、中、西部小學每生教育經費支出       單位：人民幣

年份　　　　　　　東部            中部                 西部                      全國

2005

2006

2007

2008

1159.21

1361.09

1671.41

2230.97

1211.84

1404.29

1710.16

2305.44

1065.03

1288.18

1580.37

2153.79

2307.41

2721.92

3265.53

4236.84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部（2004）。

資料來源：瞿瑛（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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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毛額（GDP）
進行分析，根據2010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的調查發現，單以公立學校教

育經費投入來看，OECD會員國對於教育

經費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例，約在

4%~5%之間，日本略低為3.3%，但皆高於

中國大陸的3.2%。而在金磚四國之中，中國

大陸低於俄羅斯的6.1%及印度的5.2%，也略

低於巴西3.3%。若在合計公私立學校教育經

費投入進行比較，中國大陸在教育經費的投

入雖未表列，但也遠低於世界其他各國對於

教育經費上的投入比例（詳見表2）。

　　　　　　　　　　　　　　　

表2 2007各國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例

國名

中華民國

OECD會員國

日本

南韓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德國

芬蘭

紐西蘭

金磚四國

巴西

俄羅斯

印度

中國大陸

總計

5.51

4.9

7.0

7.6

6.1

5.8

4.7

5.6

5.9

--

7.4

--

--

資料來源： OECD（2010）。

高等教育
國小、中等或中等以上

非高等教育
各級教育經費

公立

4.08

3.3

4.2

5.0

4.6

5.2

4.0

5.5

4.8

3.3

6.1

5.2

3.2

私立

1.42

1.6

2.8

2.6

1.5

0.6

0.7

0.1

1.2

--

1.3

--

--

總計

2.86

2.8

4.0

4.0

3.5

4.2

3.0

3.6

4.0

--

3.5

--

--

總計

2.86

2.8

4.0

4.0

3.5

4.2

3.0

3.6

4.0

--

3.5

--

--

公立

2.50

2.5

3.1

3.7

3.1

4.1

2.6

3.6

3.5

--

3.4

4.0

2.9

私立

0.35

0.3

0.8

0.3

0.4

0.1

0.4

n

0.6

--

0.1

--

--

總計

1.87

1.5

2.4

3.1

2.6

1.3

1.1

1.6

1.5

--

1.7

--

--

公立

0.79

0.5

0.6

1.0

1.5

0.7

0.9

1.5

1.0

--

1.0

0.8

0.3

私立

1.07

1.0

1.9

2.1

1.1

0.6

0.2

0.1

0.5

--

0.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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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習基礎設施狀況

學生學習基礎設施上，區域間存在部

分差距。以2007年的小學為例，在「生均校

舍建築面積」上，區域間並無存在太大的差

別。不過在「電腦擁有量」、「每生實體圖

書藏書量」、「每生電子圖書藏書量」、

「每生固定資產總值」及「每生儀器設備總

值」，東部地區學生明顯優於中部與西部地

區學生。若以全國平均值為基準點，東部地

區各項均高於全國平均，中部僅「生均校舍

建築面積」上達全國水準，西部地區在各項

指標中，未能有任何一項超過全國平均值。

由表3來看，各項數據顯示，中國大陸除經

費分配外，在教育資源分配上，地區發展亦

呈現不均衡之現象（瞿瑛，2010）。

　 　 　 　 　 　 　 　 　 　 　 　 　

（三）義務教育階段生師比

中國大陸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的生/師比

分別為小學18.38、初中16.07。若以地區差

異再進行深入探討後發現，基礎教育階段，

沿海地區城市的生師比約在13-16之間，越

往內陸地區，生師比越高。易言之，相較於

沿海都市地區，內陸地區的教師數在生師比

表現上，較為不足（詳見表4），在此又突

顯的地區發展不公平的現象。

表3 2007中國大陸東、中、西部小學辦學條件情況

項目　　　　　　　  東部               中部                  西部                   全國

生均校舍建築面積（m2）

每千人電腦擁有量（臺）

每生實體圖書藏書量（冊）

每生電子圖書藏書量（片）

每生固定資產總值（萬元）

每生儀器設備總值（萬元）

5.55

40.00

14.08

1605.21

0.35

30.98

5.20

2.72

11.07

40.35

0.33

22.06

5.72

2.69

13.97

72.76

0.03

26.37

6.41

81.00

19.73

2163.55

0.56

66.26

資料來源：瞿瑛（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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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中國大陸基礎教育階段各城市生師比

地  區

北部地區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山  西

 內蒙古

沿海地區

 上  海

 江  蘇

 浙  江

 福  建

 山  東

東北地區

 遼  寧

 吉  林

 黑龍江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2010）。

小  學

13.54

13.54

15.02

16.62

13.48

14.42

16.02

19.80

15.41

16.32

15.67

11.62

12.59

初  中

10.83

11.54

14.16

14.82

13.44

12.83

14.83

15.73

15.32

13.07

14.18

13.58

13.44

地  區

西南地區

 重  慶

 四  川

 貴  州

 雲  南

 西  藏

西部地區

 陝  西

 甘  肅

 青  海

 寧  夏

 新  疆

中部地區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廣  東

 廣  西

 海  南

小  學

18.83

21.09

23.49

19.89

17.24

15.84

19.03

19.70

20.98

15.15

21.36

17.92

18.32

2.96

20.40

17.24

初  中

北

18.22

18.60

19.53

18.17

17.15

16.61

17.88

15.15

17.84

13.31

17.53

15.95

12.34

20.13

18.04

19.24



教育與發展

教育人力與專業發展90 第30卷第1期　102．02

　 　 　 　 　 　 　 　 　 　 　 　 　

　　雖然從統計數據可以發現，中國大陸的

教育發展在經費的投入、學生學習基礎設施

與生師比各地區的發展呈現不均衡的現象，

導致對於中國大陸的教育公平現況提出質

疑。主要原因來自各地區稅收與經費籌措能

力，中央經費未能直接協助經濟弱勢地區進

行教育發展。

另一方面，「普九」政策的實施，給與

農村教育部門和學校留下沉重的債務問題。

廣設基礎教育學校佈局政策造成學校校舍的

閒置與廢棄。「以縣為主」的義務教育管理

機制，因「普九」政策造成財政赤字，農村

中小學更因公用經費短缺，老舊校舍無法修

繕，危害樓房持續增加。另一方面，重點學

校政策更造成教育資源嚴重分配不均，導致

教育不公平現象，急速加劇。

二、面對公平發展上的法令與

　　

中國大陸為推動教育改革及實施依法治

教，加強了教育立法工作，制訂教育領域相

關的重大法律法規。其中對於義務教育具有

直接保障與規範的法規包含：義務教育法與

教育法。　　　　　　　　　　　　　　　

（一）教育法令

1.『義務教育法』

1986年中國大陸義務教育法頒佈後經過

20年發展，義務教育仍不均衡，亦出現下列

問題：（1）城鄉發展差距過大，且重點班

級、重點學校的制度導致教育資源配置不公

平；（2）義務教育普及的目標仍未達成；

（3）義務教育投入明顯不足；（4）農村教

師素質無法適應義務教育要求；（5）經濟

發展衍生的教育問題，包括流動人口問題、

學生失輟學問題、城市「擇校熱」問題，與

教育亂收費問題等（劉復興，2006）。

為有效解決義務教育改革發展中所產

生的問題，2006年重新公布新的《義務教育

法》。修訂後的《義務教育法》內容由原來

的18條增至63條，法條屬性由原來的原則

性、方向性規定轉變為規範性、確定性的規

定。其中第二條明令中國大陸的義務教育制

度為九年；另外，第七條規定義務教育實行

由國務院領導，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

府統籌規劃實施，縣級人民政府為主管理的

體制。易言之，義務教育政策與規劃權限屬

中央，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具體

負責督導義務教育實施工作；縣級政府教育

行政部門則負責落實義務教育的實施工作。

也由於該法頒布後，確立了中國大陸義務教

育的基本走向。

2.『教育法』

《教育法》的立法宗旨有三層意涵：

（1）確保教育優先發展的落實；（2）引導

和保障教育體制改革的深化；（3）全面實

現「依法治教」。該法共10章，84條，包括

總則、分則、附則三個部分。其中，第1章
為總則，第2~9章為分則，分別對教育基本

制度、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教師和其他教

育工作者、受教育者、教育與社會、教育投

入與條件保障、教育對外交流與合作、法律

責任等作出規定，第10章為附則。該法第

十七條中訂出學制，依序是學前教育、初等

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學制系統內的

學校和其他教育機構的設置、教育形式、修

業年限、招生對象、培養目標等，由國務院

或者由國務院授權教育行政部門規定（劉復

興，2006）。　　　　　　　　　　　　　

（二）義務教育政策

現今中國大陸的教育制度自1985年中

共頒布《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後逐

漸定調，才確定其教育發展方向。中國國

務院1993年開始發佈《中國教育改革和發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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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綱要》，目的包含（1）普及九年義務教

育；（2）使城鄉勞動力都能得到必需的職

業技術訓練；（3）高等教育培養的專門人

才適應經濟、科技和社會發展的需求，以及

（4）掃除青壯年文盲等四大具體目標。也

明確了中國大陸20世紀末基礎教育的發展方

向和基本方針。1994年6月，中共黨中央和

「國務院」召開第二次全教會，具體動員和

部署各地的「兩基」任務（中國教育部政策

研究與法制建設司，2002；中國教育部，

2004）。

2005年《關於進一步推進義務教育均

衡發展的若干意見》，就是首次闡述義務教

育均衡發展的國家級政策。2006年新修訂的

《義務教育法》目的在於「促進義務教育均

衡發展」。 2010年1月印發《關於貫徹落實

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

意見》，明確把均衡發展作為義務教育的中

國大陸教育的重點項目。同年8月國務院頒

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

（2010-2020）》，作為中國大陸未來十年

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指引，目的在於持續建

構21世紀具有中國大陸特色的社會主義教

育體系（中國國務院，2010；吳德剛等，

2010）。

義務教育的法令與政策的推動，目的在

於引領地方行政機關、社會與人民，朝政策

制定者的方向前進。政策與法令發展的方向

以教育公平思想和教育平等原則為目標，確

保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動中享有平等待遇的理

想。基本要求就是在教育機構和教育群體之

間平等地分配教育資源，達到教育需求與教

育供給的相對均衡（翟博，2006）。相關法

令與制度都以促進均衡發展作為義務教育發

展方向，合理配置教育資源，包括經費、課

程、教學品質、辦學的基本條件、教師素質

等，以減少學校間的辦學差距。

三、中國大陸義務教育在公平

　　

政府是作為政策制定的主體，通過制定

政策，調節社會變遷、消弭社會矛盾，以及

維護社會和諧，這是政策制定的主要課題。

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是義務教育本質屬性的

要求，是政府公共服務的法定職責，更是促

進教育公平、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方法。進

入新世紀以來，均衡發展逐步成為中國大陸

義務教育的基本政策（楊銀付，2010）。

李祥雲（2008）認為從各國義務教育

實施相關法律內容可知，義務教育具有三個

顯著特點，即強制性、普及性與免學費。其

中，免費是實施義務教育的最重要支柱，是

強制性和普及性的經濟保障。過去中國大陸

由於受到財政限制各級政府財政對農村所提

供之公共服務不足，農村的教育公共事業主

要由農民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自行辦理，故

城鄉差距懸殊。農村義務教育在經費保障機

制方面，仍存在各級政府投入責任不明確、

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農民教育負擔較重等

問題，直接影響義務教育之成果。

義務教育的推行面臨社會現實，在均

衡與公平方面即具有巨大挑戰。義務教育的

相關法令與制度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喬新生

（2006）從政府義務、地方政府的能力、義

務教育經費、教育平等性、教育質量、擇校

問題、學生權利、家長權利、民辦義務教育

以及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關係等十方面，對

義務教育的實施現況提出質疑，他強調現行

的教育組織採行傳統的行政管理模式，規範

各級政府的義務，但不論是法令或是制度，

未能清楚看見社會多元化的教育需求，未尊

重教育本體的權利。由於法令與制度的缺

陷，導致推動義務教育的過程中出現更多問

題。本研究就大陸義務教育存在之公平有三

發展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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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困境：　　　　　　　　　　　　　　

（一）經費投入不足

對照世界先進國家的教育支出之後發

現，中國大陸在義務教育上經費投入國內生

產毛額3.2%，在比例上遠低於世界各先進

國家。由於義務教育是公共財，解決義務教

育發展差異的任務，應由政府完成。《義務

教育法》明確規定實施義務教育政府負首要

責任，並於第二條規定國家將義務教育全面

納入財政保障範圍，用公共財政支持義務教

育發展，免學雜費的資金由中央和地方按比

例分擔，西部地區為八比二，中部地區為六

比四。東部地區除直轄市外，按照財力狀況

分省確定。表面上義務教育似乎依法具有可

靠且穩定的財源；但實際上，由於地方財源

不足，義務教育免學費之理想只能分階段實

施。此外，執行過程中基層亦出現許多陽奉

陰違之現象，根據中國大陸審計署公佈對16
個省（區、市）的54個縣（市）2006年1月
至2007年6月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審計調查

結果，發現上述地區出現專項經費被挪用、

巧立名目另行收費與違規代理收費等現象

（大紀元，2008）。職是之故，經費投入總

量不能符應社會需求，加上教育經費被挪用

等相關問題，尚待新的義務教育經費投入制

度方能有效改善。　　　　　　　　　　　

（二）資源分配不均

相關數據顯示，2005~2008年中、西部

與東部生教育經費支出的差距持續擴大。

2005年東部地區小學生均教育經費支出平均

為2,307元，西部地區為1,211元，中部則為

1,065元。2008年，東部地區為4,236元，西

部地區為2,305元，中部則為2,153元。雖然

在經費分配的比例上，東部與中西部比約維

持在1.8~2.1倍左右，可是在經費差距上由原

先的1,200元擴大到2,000元以上。除經費以

外，教育資源與師生比等相關數據亦顯示出

中、西部與東部在教育資源分配上有極大的

落差。其中需要關注的是所謂「中部塌陷」

現象（劉欣，2008）。由於隨著「西部大開

發」的實施，經費支付轉向西部地區，使經

濟欠佳的中部地區成為被忽視的區域。數據

顯示，2005~2008年中部地區小學生均經費

低於西部地區，其中生均教育經費支出公

用經費比西部約低10%，與東部地區差距更

大，加劇教育不公平之現象。　　　　　　

（三）法令流於形式

在1986年所頒布之義務教育法中，即

明文規定對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免收學費；

由於政府教育財政赤字嚴重，學生就學仍需

繳納一定的雜費。2006年新修訂的義務教育

法通過後，再次明確規定自2006年9月1日開

始，國家實行之九年義務教育制度，學生上

學費用由國家財政支出，學生不需交學費和

學雜費。然由具體實施情形觀之，2006年僅

有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免除學雜

費，接著2007年全國農村義務教育免除學雜

費，最後至2008年8月12日國務院才決定，

免除城鄉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雜費，2006
年9月1日立法正式宣布（喬新生，2006）。

對於義務教育階段的入學政策，依據

l986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

法》中有著明確的規定，即「就近入學」政

策。2006年修訂的《義務教育法》再次強調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保障適齡兒童少年在

戶籍所在地學校「就近入學」。20世紀80年
中期，就近入學是確保適齡兒童少年入學機

會均等，但由於中國大陸在義務教育階段，

學校發展日益嚴重的不均衡現象，導致在90
年代的「擇校入學」。2006年的《義務教育

法》重申就近入學的原則，但仍遏止不了擇

校浪潮。9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政府頒佈有

關就近入學之配套政策，取消小學升初中的

考試，並在公立學校實行「電腦派位」制

度，以學生能在劃定學區內就近入學。此一

做法必須植基於現有學校是均衡發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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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進行。但學校實際發展上並非如此。凡

有一定經濟能力和社會關係的家長，會找尋

讓子女就讀重點學校的方法；電腦派位制度

成為弱勢人群沒有選擇的選擇。公立學校通

過電腦派位的人數越來越少，有能力的家長

必定擇校，而就近入學政策面臨嚴峻的挑戰 
（大紀元，2008；劉欣，2008）。

四、義務教育公平發展上的策

　　

近年來中國大陸在發展教育上，主要是

以教育公平為重要基礎。中共國務院召開的

新世紀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中，明確提

出「把促進公平作為國家基本教育政策」，

這對實現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的發展，具有重

大的指導意義。義務教育是國家依法統一實

施，所有適齡兒童少年必須接受的教育，到

2020年，必須全面提高普及水準與教育品

質，確保適齡兒童少年接受良好義務教育。

教育須展現公平原則的社會價值，所以中國

大陸為了努力實踐教育公平之理想，本研究

認為中國大陸在義務教育未來政策推動上，

可區分為三大策略：　　　　　　　　　　

（一）法定教育經費的平行分配

經費投入成為中國大陸在義務教育方面

最棘手的問題，由於地方教育經費是由省級

政府與縣(市、區）級政府籌措，但各地區

經濟發展不同、就業機會不同，能支撐勞動

人口的比例與數量也不同，因而稅收方面有

所差異，造成教育經費支持程度產生落差。

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教育不公平的落差，

在法令上應做修正，教育經費的籌措應採省

級平行分配制，各直轄市、省、行政區在地

方稅收方面編列一定比例的教育預算，按各

直轄市、省、行政區的學生人口數進行分

配。而教育資源嚴重落後的中部與西部地區

則視情況由中央補助，平衡在教育經費在發

展上不公平之現象。　　　　　　　　　　

（二）打造義務教育的友善環境

對於教育環境方面，需要適應城鄉發

展，教育規劃單位須合理規劃學校位置，辦

好必要的教學點，方便學生就近入學。教育

的實施，以地方政府管理為主、辦理全日制

公辦中小學，確保進城工作人員隨遷子女平

等接受義務教育與參加升學考試。啟動農村

兒童關愛服務體系和動態監測機制，加速農

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優先滿足住宿需求，並

採取必要措施確保適齡兒童不因家庭經濟困

難、就學困難、學習困難等原因而失學，努

力消除輟學現象。　　　　　　　　　　　

（三）推進學校設備標準化工程

為解決擇校問題，法令規定不得將學

校分為重點學校與非重點學校，且需依照國

家規定之辦學標準興學。保障適齡兒童平等

接受義務教育做出規定，例如兒童就近入

學，勞動人口子女提供平等的教育條件，規

定對特殊學校學生給予更多關注，皆是從法

律層面保障義務教育能朝均衡之方向發展，

但成效始終有限。

在擇校問題關鍵在於縮小學校差距。

均衡發展是義務教育的任務，主要目的在於

建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保障機制，使義務

教育學校設備標準化，均衡配置教師、硬軟

體、圖書、校舍等資源，縮小城鄉差距所帶

來的教育資源不均衡之情況。對於資源缺

乏學校進行改造，提高師資水準，實行縣

（區） 域內教師、校長交流制度。在財政

撥款、學校建設、教師配置等方面以農村優

先。在縣（區）域內實現城鄉均衡發展，逐

步在更大範圍內推進。縮小區域差距，加大

對舊社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

義務教育的轉移支付力度，鼓勵發達地區支

援偏遠地區，促進教育均衡發展。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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